
臺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習障礙暨智能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計畫 

 113 年 8 月 22 日府教特字第 1130188327 號函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三、 臺東縣 113 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貳、 目的： 

為維護學生學習與受教育權，落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評量與鑑定工作，使其獲得適切

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伍、 承辦單位：臺東縣特教資源中心 

陸、 申請方式： 

一、 申請人： 

(一) 由家長或監護人向學校提出申請。 

(二) 由班級導師經家長同意向學校提出申請。 

二、 鑑定流程：如附件 1。 

三、 鑑定作業時程：如附件 2。 

柒、 鑑定對象：  

一、 新提報個案： 

就讀本縣國民中小學，目前未經鑑輔會鑑定及安置之學生。 

二、 疑似生欲確認個案： 

        上學年度鑑定為疑似生、本學年度欲確認。（疑似生欲確認個案名冊如附件 3-1） 

    三、重新鑑定（重新評估）個案： 

（一） 更新效期： 

國中：為配合國中畢業生「十二年就學適性安置」升學作業，當學年度為八

及九年級之學習障礙或智能障礙確認生，均需提報重新鑑定。(國中更新效

期個案名冊如附件 3-2) 

（二） 更改障別：經本縣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

勢能力改變者、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提出申請。(提報表件同「新

提報個案」) 

 



捌、 提報方式：  

一、 線上提報：逕至特教通報網填寫「特殊需求學生轉銜暨鑑定安置摘要表」 

（一） 學生基本資料：學習狀況摘要請詳填 

（二） 學生現況調查表(更新效期個案免填) 

（三） 特通網提報類別對應選項如下: 

1.新提報個案特通網選項：學障-新提報疑似個案 

2.疑似生欲確認個案特通網選項：學障-欲確認障礙個案/智障-欲確認障礙個案 

3.重新鑑定個案特通網選項：國中跨階段重新鑑定、國小跨階段重新鑑定 

 

二、 紙本提報：請學校準備下列紙本資料，請以 A4 格式影印彙整，並依附件 4-1 或 

4-2 學生鑑定申請資料審核表上項次依序排列後，裝入信封紙袋，每生一袋， 

審核表請貼於信封封面。 

（附件 4-1 為新提報個案、疑似生欲確認個案、更改障別個案使用；附件 4-2 為 

更改效期個案使用） 

新提報個案、疑似生欲確認個案與更改障別個案 更新效期個案 備註 

1.家長調查表及同意書 1.家長調查表及同意書 附件 6 

2.鑑定申請表  附件 7 

3.戶口名簿(或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2.戶口名簿(或戶籍證明文件) 

影本 
 

4.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影本 3.輔導紀錄或認輔紀錄影本  

5.學生健康檢查紀錄表影本   

6.相關測驗紀錄影本 4.相關測驗紀錄影本 
若無則 

免附 

7.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含相關測驗結果 

5.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含相關測驗結果 
若無則 

免附 

8.公、私立教學醫院醫療證明暨相關診斷 

資料(診斷：            ) 

6.公、私立教學醫院醫療證明暨 

相關診斷資料 

(診斷：          ) 

若無則 

免附 

9.可佐證學習困難或內在能力差異之質性 

資料(未訂正考卷作業單、班級段考成績單、聯絡簿、週記、 

作文、原始書寫或計算樣態、勞作作品等) 

7.可佐證學習困難或內在能力差異

之質性資料(未訂正考卷作業單、班級段考

成績單、聯絡簿、週記、作文、原始書寫或計算

樣態、勞作作品等) 

 

10.新提報學障鑑定轉介前介入成效 

評估表(新提報、更改障別個案填寫) 
8.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附件 8 

學生 IEP 

11.身心障礙疑似生教育服務介入方案 

(疑似生填寫) 
 

附件 9-1 

或 9-2 

12.前次鑑定心評資料袋  
疑似生 

必附 



 

玖、 鑑定申請注意事項： 

一、 本縣各教育階段學習障礙／智能障礙鑑定工作，以每年辦理 1 次為原則，為維護

學生鑑定相關權益，請學校確實依鑑定工作規定期限，協助學生辦理鑑定申請事

宜。 

二、 學生家長提出鑑定申請時，學校承辦人及導師應依【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置

說明】(附件 5)向家長充分告知鑑定原因、目的、實施流程及評量過程、教育安置

中家長可得之權利。並請家長填寫【特殊教育需求鑑定家長調查表及同意書】(附

件 6)，簽名後繳回。 

三、 學校彙整校內【申請學障(智障)鑑定學生清冊】（附件 10）並經校長核章，連同各

生資料袋，於收件時繳交。 

四、 鑑定結果經鑑定小組初判會議後，由本府核定後函知學校，請學校依【鑑定安置

結果及輔導建議書】轉知家長初判結果。如對初判結果尚有疑慮及意見，可向本

中心回報參與鑑輔會之意願。 

拾、鑑定結果通知： 

一、經鑑輔會審議通過後，函文學校鑑定結果，請學校承辦人確實告知家長並進行後   

    續安置輔導，另需於期限內完成線上接收作業，並依安置班型確實進行安置。 

二、若學生安置於不分類巡迴輔導班，請學校提出新學期巡迴輔導申請之需求。 

拾壹、經費：由本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獎勵： 

    辦理本計畫表現績優之工作人員，依「臺東縣政府所屬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之 

規定辦理敘獎。 

拾參、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現行相關規定辦理並得隨時補充之。 

 

 



（附件 1） 

臺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流程-學習障礙暨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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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障礙 

鑑定流程辦理 

疑似學障/智障 確定學障/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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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習障礙暨智能障礙學生鑑定作業時程 

 

辦理時間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 

備        註 
（必備文件資料） 國中 

09/11 鑑定相關作業知能研習（說明會） 

特教資源中心 

各校特教承辦

人員 

學習障礙暨智能障礙學生鑑定

作業申請說明 

09/12 
｜ 

09/20 

1. 學校向校內教師或家長宣導學習障

礙、智能障礙學生特質及本縣學智障

鑑定流程 

2. 家長、監護人或班級導師提出鑑定申

請 

3. 校內申請作業 

各校特教承辦

人員 

1. 宣導相關資料及權益 

2. 鑑定申請資料審核表 

3. 學障鑑定申請資料填報 

4. 各校進行校內線上填報說明 

5. 校內進行提報初審 

09/23 
｜ 

09/30 

1. 鑑輔會受理鑑定提報（線上提報） 

2. 特教資源中心收件（紙本資料） 
特教資源中心 

1. 特教通報網提報鑑定資料，

線上確實填寫（9/30 截止） 

2. 申請資料審核表羅列之各項

相關資料，核章送中心

（9/30 截止） 

10/01 
｜ 

10/04 
線上及紙本審查工作 

特教資源中心 
資深心評人員 

鑑定工作小組審查學校繳交資

料 

10/07 
｜ 

10/08 

1. 學校補件 

2. 分案及分組 

特教資源中心 
心評人員 

 

10/16 
1. 心評人員工作說明會 

2. 領取個案資料袋及鑑定工具 

特教資源中心 
心評人員 

1. 各校提報個案相關資料 

2. 團、個測內容相關說明 

10/17 
｜ 

11/15 

1. 心評教師進行測驗及資料蒐集工作 

2. 心評教師撰寫報告 

3. 繳交心評報告電子檔 

特教資源中心 
心評人員 

1. 心評教師依據鑑定基準使用

各種評量方式(如：測驗、入

校訪談、觀察)收集資料 

2. 彙整並分析學校提供之資

料，依規定格式撰寫，並於

期限內繳交 

11/20 組長研判共識會議 
特教資源中心 

心評人員 
 

11/25 
｜ 

11/29 

1. 小組初判會議 

2. 教授或專家學者指導初判會議 

特教資源中心 

心評人員 
 

12/02 
｜ 

12/06 
函知家長鑑定安置初判結果 

特教資源中心 

各校特教承辦

人員 

心評人員 

1. 說明鑑定結果與相關特教服

務 

2. 調查家長參與鑑輔會意願 

12/20 召開鑑輔會身障工作小組會議審議 臺東縣鑑輔會 鑑定結果送鑑輔會備審 

註：上述鑑定時程如有更動，請依日後公告時間為主。 



 

（附件 3-1）  

臺東縣 113 學年疑似生欲確認個案名冊 

112學年度鑑定為疑似學障學生及疑似智障學生，鑑輔文號：112.12.26府教特字第 1120286991 號 
 

名冊隨公文檢附。 

 

 

 

 

 

 

 

 

 

 

 

 

 

 

  



（附件 3-2）  

臺東縣 113 學年更新效期個案名冊 

(鑑輔會有效日期為 2024/07/31 或 2025/01/31 之確認生) 

名冊隨公文檢附。 

 

 

 

 

 

 

 

 

 

 

備註:  

1. 疑似生欲確認個案與更新效期個案名冊如附件 3-1、3-2，請確實核對名單，並務必依家

長意向辦理提報作業，若家長不同意提報，仍須繳回家長同意書。 

2. 個案名冊若有錯誤或已轉學，請務必通知承辦單位修正。 

  



（附件 4-1）  （請粘貼於紙袋封面，1學生 1袋） 

臺東縣 113 學年度學習障礙暨智能障礙學生鑑定申請資料審核表 

◎編    號：                    （由鑑輔會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分機      ）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本欄由審查人員勾選）  

備註 校內初審 收件單位複審 

一 家長調查表及同意書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附件 6 

二 鑑定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附件 7 

二-1 戶口名簿(或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2 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3 學生健康檢查紀錄表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4 相關測驗紀錄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若無則免附 

二-5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含相關測驗結果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若無則免附 

二-6 
公、私立教學醫院醫療證明暨相關診斷

資料(診斷：            )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若無則免附 

三 學生基本資料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特通網線上填報 

四 學生現況調查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特通網線上填報 

五 
可佐證學習困難或內在能力差異之質性

資料(未訂正考卷作業單、班級段考成績單、聯絡簿、週

記、作文、原始書寫或計算樣態、勞作作品等)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六 
新提報/更改障別個案轉介前介入成效

評估表 
□新提報填寫 □新提報填寫 附件 8 

七 

身心障礙疑似生教育服務介入方案 

 

個管教師姓名：                 

□疑似生填寫 □疑似生填寫 附件 9-1 或 9-2 

八 前次鑑定心評資料袋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追蹤案必附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全部具備 

□未完全，退件 
 

審查人員簽章    

※注意事項：  

1.「編號」處由收件單位填寫，學校端請勿填寫。 

2.請各校承辦人依繳交資料狀況於「校內初審」欄中依序勾選。 

3.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影印彙整並「依項次」排序。 



（附件 4-2）  （請粘貼於紙袋封面，1學生 1袋） 

臺東縣 113 學年度學習障礙暨智能障礙學生更新效期申請資料審核表 

 

◎編    號：                    （由鑑輔會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分機      ）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本欄由審查人員勾選）  

備註 校內初審 收件單位複審 

一 家長調查表及同意書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附件 6 

二 戶口名簿(或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輔導紀錄或認輔紀錄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相關測驗紀錄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若無則免附 

五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含相關測驗結果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若無則免附 

六 
公、私立教學醫院醫療證明暨相關診斷

資料(診斷：            )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若無則免附 

七 學生基本資料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特通網線上填報 

八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九 
可佐證學習困難或內在能力差異之質性

資料(未訂正考卷作業單、班級段考成績單、聯絡簿、週

記、作文、原始書寫或計算樣態、勞作作品等)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全部具備 

□未完全，退件 
 

審查人員簽章    

※注意事項：  

1.「編號」處由收件單位填寫，學校端請勿填寫。 

2.請各校承辦人依繳交資料狀況於「校內初審」欄中依序勾選。 

3.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影印彙整並「依項次」排序。 

 

 

 

 

 

 



(附件 5)   

 

臺東縣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置說明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們在校園的學習及活動程中發現貴子弟          可能需要更多的

專業協助。為了讓老師可以更認識孩子，且依照孩子的特質提供合適的教

學及服務，因此臺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敦聘縣內心評教師為孩子進行一些測驗，期望透過評量鑑定的過程，發現

孩子的學習需求及發展優勢，以實施更合適的教學方法並為其學習調整，

讓孩子可以發展得更好、學習更順利。 

在鑑定過程中，您擁有以下權利 

（一）知的權利：學校或評估老師應向您提供關於本縣鑑定安置的目的

及程序、會議時間與相關細節等資訊。 

（二）決定的權利：決定是否提出鑑定以及邀請哪些人員陪同您出席會

議。 

（三）參與的權利：您有權參與過程中任何會議與討論。 

（四）申訴的權利：在評估過程中，如遇到任何損及您與孩子權益的問

題，或是您不同意鑑定的結果，都可以依程序提出申訴。 

這個鑑定將不會造成孩子身體或心理的傷害，也不致於影響在校的學

習進度。我們在完成鑑定之後，將會與您報告鑑定結果、提出我們的建

議，並徵詢您的意見。 

如果您同意以上的安排，麻煩您和孩子討論後，並填妥同意書後繳

回。如果孩子曾經接受相關的鑑定，請一併在同意書上告訴我們，謝謝您

的合作。最後敬祝 

 

平安順利 

 

臺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可供家長參閱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置家長須知 
 

 

 什麼是鑑定安置？ 

「鑑定安置」是了解孩子現在的學習表現和需要，給孩子在學校可以得到的幫忙 
 

 鑑定安置流程 

鑑定安置流程可以分成以下六大步驟： 

1.觀察-特教老師會來學校看孩子 

2.施測-特教教師幫孩子做測驗及收集需要的資料 

3.晤談-特教教師會跟學校老師談話，瞭解孩子在學校上課的情形及詢問家長孩 

子在家裡的狀況 

4.完成報告-特教老師會告訴家長，孩子什麼地方有困難，是不是需在學校有專 

門的老師幫忙他 

5.鑑定安置會議-老師、專家學者和家長代表共同討論孩子的表現和需要 

6.鑑定結果通知-跟家長說明開會的結果 

（1）家長同意鑑定結果-特教老師就會和家長聯絡，討論孩子需要的幫忙 

（2）家長不同意鑑定結果-在收到鑑定結果通知單 20天之內，提出申覆，表達 

疑慮，並可準備資料向鑑輔會說明 
 

 特教身份（鑑定安置會議後）-分為三類 

類別 說明 學校協助 

確認身心障礙學生 告知家長教育鑑定類

別，例如：肢體障礙、

視覺障礙、自閉症等 

1. 學校會寫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並提

供特殊教育課程 

2. 視孩子的需求申請器材、補助及各種

特教服務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特教老師會主動了解孩

子在學校生活、情緒、

人際、學習上的需要 

1. 學校找方法幫助孩子學習或解決困

難，確認孩子是否真的有特教需求 

2. 一段時間後，如果孩子還是需要特教

的幫忙，學校會在一年內，幫孩子再提

出鑑定 

非特殊教育學生 孩子雖然需要一些幫

忙，但是沒有達到需要

特教服務的標準 

學校會用其他方法幫助孩子，例如：學

習扶助課程、小團體輔導等 

 

 特教安置（確認特教身份後，視孩子需求提供下列上課安排） 

班型 說明 

普通班接受 

特教服務 

孩子在普通班和同班同學上課，學校會幫忙申請各種特教支持服務，

例如：教育輔具、專業團隊服務、獎助學金、無障礙校園環境等 



巡迴輔導班 巡輔特教老師每週定期會跟學校老師討論上課的方法，還有教孩子學

習 

分散式資源班 孩子大部分時間和同班同學上課，每個禮拜有幾堂課要去資源班和其

他學生一起上課 

集中式特教班 孩子班上的同學都是特殊需求學生，孩子大部分時間在集中式特教

班，在人數比較少的班級，由兩位特教老師擔任導師 

 

 特教支持服務（確認特教身份後，視孩子需求提供下列支持服務） 

類別 項目 說明 

學習

支持

服務 

申請助理人員 助理人員可以幫忙孩子在學校移動、上廁所、上課學習等 

同學支持 同學可以陪孩子唸書、抄筆記、或是提醒孩子事情 

申請教育及運動

輔具 

學校會提供孩子適合的輔具，讓孩子可以好好上課學習 

調整課本和講義 例如：視障生可以請學校把課本變成點字書、有聲書，或

把字放大 

調整上課的方法 學校要調整上課的方法，讓孩子也可以和大家一起上課。

例如：如果孩子坐輪椅，也可以參加體育課 

專業團隊服務 學校可以找心理師、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社工師幫助孩子 

筆抄員、聽打員、 

手語翻譯 

筆抄員就是幫孩子抄筆記的人。如果孩子是聽障生，可以

向學校申請聽打員或手語翻譯 

考試

支持

服務 

調整考試時間 學生或家長可以向學校申請，把考試的時間延長 

申請考試的輔具 學生或家長可以和學校確認考試時需要的輔具，例如：電

腦、擴視機 

用適合的方法考試 學校會讓孩子用適合的方法參加考試，例如：把題目唸出

來、把考卷的字變大 

無障礙試場環

境、特殊試場 

學校會讓孩子在適合的教室考試，例如：教室和廁所要有

無障礙設施、教室不可以太多人 

提醒服務 老師可以用聲音、找手語翻譯或是在黑板上寫注意事項，

提醒考試有關的事情 

校園

生活

支持

服務 

申請交通車或補助 如果孩子不能自己上下學，可以申請學校交通車，如果學

校沒有交通車，可以申請補助交通費 

無障礙校園環境 學校會提供無障礙的設備，讓學生方便使用 

減免就學費用 孩子或家長可以向學校申請，把學雜費減少 

申請獎助學金 功課和比賽有好成績，可以申請獎助學金 

其他

支持

服務 

學校安排適合的班級或導師、特殊的升學管道-適性輔導安置、相關家庭支持

服務…等 



 當孩子的障礙類別或特殊需求改變時，特教身分或特教服務內容也可能需要改變，這
個時候家長可以跟特教老師討論，有需要時可以再提一次鑑定 
 

 家長如果對於這些不同的特教服務或上課安排有問題的話，可以直接問特教老師或學
校的輔導室老師 

 
 
 如果還有問題，我可以問 

1.臺東縣政府教育處特幼科 

  電話號碼:089-322002 

2.臺東縣政府教育處特教資源中心 

  電話號碼: 089-361107分機 17 

3.學校輔導室/教務處 

 



（附件 6）請將回條填妥，讓孩子帶回學校交給導師，謝謝您。 
 

臺東縣特殊教育需求鑑定家長調查表及同意書 

 

鑑定學年 113 編號 (特教中心填寫)   

提報學校 ______國中/小 年級   

一、基本資料 

身分證字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主要 
聯絡人 

 關係  
聯絡 
電話 

 

※社工服務□ 無  □ 有，社工：  (姓名/服務單位)   

二、醫療健康史 

食物過敏 □無 □有  食物名稱：  

藥物過敏 □無 □有  藥物名稱： 

特殊疾病 
□無 □有 （□氣喘 □心臟病 □蠶豆症 □精神疾患 □癲癇） 

□其他： 

定期服用藥物 □無 □有   藥物名稱 

三、醫療評估紀錄(無則免付) 

□ 身心障礙證明(需附影本)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鑑定日期  重新鑑定日期  

□ 醫療院所診斷證明(需附影本) 

醫院名稱  醫院證明開立日期  

診斷結果  

四、撤銷特教身份及放棄特教服務原因：(無則免填) 

※家長及校方經討論後若決定放棄特教身份及特教服務，請家長於下方同意書勾選不同意，由校方彙整與 

  家長的溝通、討論歷程後填入本表(簡要文字敘述 350字內)  

 



   

特 殊 教 育 需 求 學 生 鑑 定 安 置 同 意 書 

本人經學校說明後已充分瞭解孩子接受鑑定之原因、目的及相關權利義務，並已詳細閱讀

及填妥同意書之各項資料，茲 □同意 □不同意 敝子弟              接受「臺東縣政府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實施鑑定評量與安置所需之各項評量工作。 

如經臺東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同意接受特殊教育

通報系統建檔與相關特殊教育服務。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家長)簽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業務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家長若不同意追蹤輔導鑑定，則視同放棄特教身份及特教服務。 

※如家長不同意提報追蹤或更新效期，仍須繳回家長同意書。 



（附件 7） 

臺東縣國民中小學 學習障礙暨智能障礙學生鑑定申請表 
※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 格式彙整，請「依項次」排序及裝訂。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___________國中/小 外籍配偶子女 
□是：國籍         
□否 

就讀年級          年級 原住民籍 
□是：___________族 

□否 

就學類型 
□未接受特殊教育 
□接受特殊教育（□特教班□資源班□接受巡迴輔導□其他     ） 

戶籍住址  

現在住所  

個案類別 □新提報個案      □疑似生欲確認個案    □更改障別個案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資
料 

家長/監護人姓名  職業  與學生關係  

聯  絡 

電  話 

O：（  ）                           H：（  ）                          

行動電話：                          

檢
附
證
件 

□1.家長調查表及同意書 

□2.戶口名簿（或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3.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影本 

□4.學生健康檢查紀錄表影本 

□5.相關測驗紀錄，請附影本或填寫於下表（無則免附） 

□6.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貼/印於 A4紙上，無則免附） 

□7.公私立醫院相關醫療診斷資料(診斷結果：                         )（無則免附） 

定
期
評
量
成
績 

科目 國語 數學 

評量階段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考試成績 
原班成績       

資源班成績       

全班平均       

排名(名次/全班人數)       

相
關
測
驗
紀
錄 

測驗名稱 測驗日期 測驗原始分數 百分等級 測驗結果 施測者 

      

      

      



（附件 8） 

臺東縣   學年度第   學期 新提報個案轉介前介入 成效評估表  (含更改障別) 

◎新提報個案須填寫本表，由個案導師或相關教師填寫，至少需評估 1 個學期之時間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班級：____年____班 

填表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介入期間：____年____月至____月                 

填表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與個案關係：□普通班導師  □資源班教師  □特教班老師  □輔導老師  □其他： 

介入方式（可複選）:□一對一個別教學 □小組教學（人數約___人）□大班級教學□其他_______ 

項目 學生學習行為描述 介入輔導方式 介入成效 

注
意
力 

□無明顯困難/問題 

□無法維持 15分鐘 

□坐立不安 

□容易因外界而分心 

□常把玩東西或逗弄其他人或物 

□注意力分散、恍惚失神 

□離開座位或走動 

□不能注意細節 

□其他： 

□安排有利座位 

□以聲調高低提高學生注意力 

□安排同儕提醒 

□一次呈現少量問題 

□以肢體動作提高學生注意力 

□教師隨時提醒 

□教室佈置單純簡單減少易造成

分心之物品 

□容許工作中短暫休息 

□提供合理走動機會、任務 

□增強制度 

□確定四目相對後給予指令 

□設立分段目標並運用計時器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記
憶
力 

□無明顯困難 

□過目即忘 

□今天教明天忘 

□需要反覆練習才記得 

□經常忘東忘西 

□長期記憶弱 

□記不住指令 

□重述剛聽到的訊息或指令有困

難 

□需反覆練習____次才能記住 

□能記得有興趣的事情 

(例如：           ) 

□因理解困難導致記憶困難 

□其他： 

□提供背誦口訣 

□對於缺交的功課持續追蹤 

□畫重點提醒、作筆記 

□默念或小聲念 

□請小教師協助 

□給予書面提醒 

□簡化教材  

□圖像記憶法 

□個別指導  

□口頭鼓勵 

□增強制度  

□反覆練習 

□提供理解策略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思
考
力 

□無明顯困難/問題 

□邏輯概念差  

□推理能力弱 

□問題解決能力弱 

□因果關係概念差 

□組織統整力弱 
□類化能力弱 
□不喜歡思考 

□其他： 

□多提供回答的機會 

□將複雜的指令簡化 

□舉實例說明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項目 學生學習行為描述 介入輔導方式 介入成效 

知
覺
動
作 

□無明顯困難/問題 

□動作緩慢、不靈活 

□辨識聲音方向或大小有困難 

□辨識視覺空間或方向有困難 

□經常跌倒或碰撞 

□經常弄壞東西 

□精細動作差 

□韻律感差 

□易對有方向性的字混淆，如

ㄇ、ㄩ、ㄈ 

□動作協調和平衡感差 

□其他： 

□大肌肉訓練 

□小肌肉訓練 

□韻律活動 

□視覺敏銳度訓練 

□視覺動作空間形成處理訓練

(跳躍障礙、繞物行走等)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聽
覺
理
解 

□無明顯困難/問題 

□聽的懂語句但無法了解抽象內

容 

□易誤解提示 

□指令只聽一半 

□常需重複問題 

□其他： 

□使用多感官模式教學 

□問題引導 

□將關鍵字寫在黑板上 

□複述重點 

□經常對其提問與日常生活相關

問題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口
語
理
解 

□無明顯困難/問題 

□只懂日常語彙 

□無法聽懂指示 

□無法理解談話內容 

□其他： 

□要求重述指示 

□書寫時搭配口語解說 

□要求重點摘要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口
語
表
達 

□無明顯困難/問題 

慣用語言： 

□國語 □臺語 □客語 

□原住民語 

□其他：           

□無口語 

□語彙少 

□說話不流暢 

□不知所云、答非所問 

□將常自言自語 

□很少主動與人談話 

□選擇性說話─只與特定對象說

話 

□以不當身體接觸與人溝通 

□構音異常 

□其他： 

□多提供口語表達練習機會 

□鼓勵多發言 

□給予較多回答時間 

□提醒表達切中主題 

□示範正確的表達方式並請他複

誦一次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拼
音 

□無明顯困難/問題 

□注音符號認讀困難 

(□聲符 □韻符 □結合韻) 

□拼音困難 

(□雙拼 □三拼) 

□拼音聽寫困難 

(□雙拼 □三拼) 

□聲調辨識困難 

□構音異常 

□其他： 

□上課時提醒正確拼音 

□提供練習機會 

□鼓勵多說多寫 

□提供拼音教材 

□提供自然拼音 

□給予口語提示 

□輔以遊戲或多媒體教學 

□針對錯誤類型提供記憶策略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項目 學生學習行為描述 介入輔導方式 介入成效 

寫
字 

□無明顯困難/問題 

□筆順錯誤  

□寫字超出格子 

□鏡體字   □筆畫缺漏 

□仿寫困難 □聽寫困難 

□描寫困難 

□字體大小不一  

□字體潦草 

□寫字速度慢、易出錯 

□遠距離抄寫速度慢 

□字形相似字易寫錯 

□同音異字易錯 

筆順錯誤：□輕微□嚴重 

□左利手 
□其他： 

□提供寫字結構格子練習 

□經常習寫過去生字 (練習新生

字也一起習寫前一課生字) 

□以顏色標出字的結構 

□提供描點或外框字 

□提醒錯字 

□減少作業量 

□針對錯誤類型提供記憶策略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寫
作 

□無明顯困難/問題 

□造詞困難  

□造句困難 

□詞彙缺乏  

□注音代替國字 

□篇幅太短  

□表達不切主題 

□語句不通順 

□其他： 

□提示寫作結構 

□提供短句練習 

□增加成語量 

□提供看圖寫故事練習 

□允許參考範例 

□文章摘要練習 

□寫日記或週記 

□針對錯誤類型提供記憶策略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閱
讀 

□無明顯困難/問題 

□識字量少 

□會讀字句但不懂意思 

□閱讀緩慢 

□斷字斷句易錯 

□閱讀時會跳行跳字 

□易增漏字 

□其他： 

□簡化閱讀內容 

□運用大綱架構練習說出或寫出

大意、心得 

□利用問答方式提醒文章重點 

□分段閱讀 

□練習圈選關鍵字 

□先以口語報讀再自行閱讀 

□針對錯誤類型提供記憶策略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項目 學生學習行為描述 介入輔導方式 介入成效 

數
學 

□無明顯困難/問題 

□數字辨認有困難 

（_____以內） 

□加減計算有困難 

（_____位數) 

□數數字有困難 

（_____以內） 

□乘除計算有困難 

（_____位數） 

□九九乘法背誦困難 

□四則運算有困難 

□單位換算有困難 

□形狀辨認有困難 

□缺乏心算能力 

□缺乏數量概念 

□推理能力弱 

□應用問題理解困難 

□動機低 

□動機高且認真仍有困難 

□其他： 

□簡化教材 

□調整作業分量或方式 

□以圖示協助 

□多舉例說明 

□小老師協助 

□利用小組同儕合作 

□提供口訣步驟提示 

□針對錯誤類型提供記憶策略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社
會/

情
緒 

□無明顯困難/問題 

□情緒不穩定 

□常與人爭執 

□挫折容忍度低 

□不能等待，常打斷別人談話 

□社交技巧差(只是稍差而已) 

□不與他人接觸 

□其他： 

□直接指導社交技巧 

□提供社交技巧練習 

□安排同儕協助 

□鼓勵多與人接觸 

□團體輔導 

□多讚美學生正向積極的行為 

□個別輔導 

□行為契約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其
他 

詳細行為描述： □學習扶助 

□課輔 

□其他： 

□明顯改善 

□稍有改善 

□有改善但無法持久 

□無改善 

 

補充說明： 

 



臺東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疑似生教育服務介入方案 

                                                         (僅疑似生填寫)  

壹、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實齡  智力 

測驗 

全量表  

年級  百分等級  

一、歷次鑑定結果 

鑑定縣市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鑑定結果(特教類別) 鑑定安置方式 

     

二、待釐清項目 

□疑似         障礙 

經評量發現學生目前有學習/生活/適應困難，但仍有相關問題待釐清： 

□影響因素 

□智能  □感官  □情緒  □文化刺激不足  □動機 

□學習環境不利  □其他(          ) 

說明： 

□一般

教育介

入成效 

一般認知

問題 

□注意 □記憶 □知覺 □知覺動作 □理解 □推理  

□其他(           )   

說明： 

學科學習

問題 

□聽覺理解 □口語表達  □識字  □閱讀理解 □書寫     

□數學運算 □其他（            ） 

說明： 

□其    他  

備註： 

 【歷次鑑定結果】 請依據特通網之鑑定文號紀錄確實填寫。 

 

貳、現況說明 

一、家庭狀況 

二、學生健康/發展史/教育史 

三、能力現況說明(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溝通能力、生活自理、社會情緒、認知能力、學科學習等具體說明) 

備註： 

 【家庭狀況】請具體描述學生家庭狀況，如經濟狀況、手足狀況、文化適應問題、隔代教養、單一照顧者、家庭教

養方式、家庭教育功能、居住環境等等。 

 【學生健康/發展史】請具體描述健康及發展史，如學生身心發展、相關病史、接受早期療育情形等等。教育史，如

學習適應與困難、人際與生活適應、輔導措施及特殊事等。 

 【能力現況說明】資源班教師觀察學生，訪談導師、科任、家長、輔導教師等，綜合分析後填寫各項能力分析，必

要時追加更充裕的資訊。 

（附件 9-1） 
學 



參、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相關專業服務 
□無此需求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心理治療 □聽能管理   

□定向行動 □社會工作  □其他：        

人力資源協助 
□無此需求 

□教師助理員  □酌減人數      人  □志工   □其他             

輔具服務 
□無此需求 

□大字書、點字書或有聲書  □其他輔具：                  

考試評量調整與服務 
 (須先參與原班未調整試卷

評量) 

評量調整 

□無此需求 

□無需求  □內容難易度調整 □題型調整 

□配分調整□題數增刪       □調整通過標準  

□其他：       

考試服務 

□無此需求 

□獨立考場  □延長時間  □報讀服務  □答案卡謄錄         

□口頭回答  □電腦作答  □放大試卷或點字試卷  

□其他：     

無障礙環境調整 
□無此需求 

□安排適當座位  □教室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適當教室位置  □其他 

家庭支持服務 
□無此需求 

□提供特教資訊  □親職教育活動  □諮詢服務  □心理支持輔導 

□申請各項補助(□午餐減免  □家庭救助  □其他：)  □其他： 

行政支援 
□無此需求 

□區塊排課□課後照顧□補救教學□調整到校時間□出缺勤管理 

□獎學金/助學金申請□其他： 

其他支持服務 
□建議安排： 

說明： 

備註：請參考鑑定安置報告書依學生需求提供適切支持服務。 

 

肆、特殊教育服務介入 

執行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要問題/ 
待釐清內容 

介入服務策略內容 
實施期間 

/節數 結果摘要與成效說明 執行人員 

       

     

     

教育服務介入 

結果說明 

 

 

 

備註：1.依據學生需求提供相關介入服務，含課程與教學、輔導、醫療、專業團隊、家庭支持等介入。 

      2.執行人員依學生需求，含資源班教師、導師及科任教師、輔導人員、家長、其他專業人員等……。 

      3.「結果摘要與成效說明」、「教育服務介入結果說明」請於期末檢討時摘要說明。 

 

 

 

 

 

 



伍、擬定教育服務介入方案參與人員 

特教教師  導    師  

其他普通班教師  家    長  

行政人員  其    他  

期初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記錄:                

會議建議或決議事項： 

 

 

備註：須於新學期期初前邀請相關人員召開會議，運用團隊合作方式訂定與執行。 

 

 

 

陸、教育服務介入後評估建議檢討會議 

特教教師  導    師  

其他普通班教師  家    長  

行政人員  其    他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記錄:                

會議討論或決議事項： 

 

 

備註：須於當學年度研判會議前進行評估，由個管教師進行追蹤輔導及鑑定。 

 

 



臺東縣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疑似生教育服務介入方案 

                                                         (僅疑似生填寫)  

壹、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實齡  智力 

測驗 

全量表  

年級  百分等級  

一、歷次鑑定結果 

鑑定縣市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鑑定結果(特教類別) 鑑定安置方式 

     

二、待釐清項目 

□疑似         障礙 

經評量發現學生目前有學習/生活/適應困難，但仍有相關問題待釐清 

說明： 

待釐清項目： 

□生活/適應困難   □受其他障礙或疾患影響    □其他： 

備註： 

 【歷次鑑定結果】 請依據特通網之鑑定文號紀錄確實填寫。 

 【待釐清項目】 可參考下列項目，依據鑑定結果摘要表，針對個案問題進行問題釐清： 

1. 生活/適應困難(缺乏熟悉評估教師、學生表現不穩定等) 

2. 受其他障礙或疾患影響(可能受其他障礙或疾患影響其生活及社會適應表現) 

  

貳、現況說明 

一、家庭狀況 

二、學生健康/發展史/教育史 

三、能力現況說明(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溝通能力、生活自理、社會情緒、認知能力、學科學習等具體說明) 

備註： 

 【家庭狀況】請具體描述學生家庭狀況，如經濟狀況、手足狀況、文化適應問題、隔代教養、單一照顧者、家庭教

養方式、家庭教育功能、居住環境等等。 

 【學生健康/發展史】請具體描述健康及發展史，如學生身心發展、相關病史、接受早期療育情形等等。教育史，如

學習適應與困難、人際與生活適應、輔導措施及特殊事等。 

 【能力現況說明】資源班教師觀察學生，訪談導師、科任、家長、輔導教師等，綜合分析後填寫各項能力分析，必

要時追加更充裕的資訊。 

 

 

 

 

（附件 9-2） 智 



參、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相關專業服務 
□無此需求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心理治療 □聽能管理   

□定向行動 □社會工作  □其他：        

人力資源協助 
□無此需求 

□教師助理員  □酌減人數      人  □志工   □其他             

輔具服務 
□無此需求 

□大字書、點字書或有聲書  □其他輔具：                  

考試評量調整與服務 
 (須先參與原班未調整試卷

評量) 

評量調整 

□無此需求 

□無需求  □內容難易度調整 □題型調整 

□配分調整□題數增刪       □調整通過標準  

□其他：       

考試服務 

□無此需求 

□獨立考場  □延長時間  □報讀服務  □答案卡謄錄         

□口頭回答  □電腦作答  □放大試卷或點字試卷  

□其他：     

無障礙環境調整 
□無此需求 

□安排適當座位  □教室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適當教室位置  □其他 

家庭支持服務 
□無此需求 

□提供特教資訊  □親職教育活動  □諮詢服務  □心理支持輔導 

□申請各項補助(□午餐減免  □家庭救助  □其他：)  □其他： 

行政支援 
□無此需求 

□區塊排課□課後照顧□補救教學□調整到校時間□出缺勤管理 

□獎學金/助學金申請□其他： 

其他支持服務 
□建議安排： 

說明： 

備註：請參考鑑定安置報告書依學生需求提供適切支持服務。 

 

 

肆、特殊教育服務介入 

執行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要問題/ 
待釐清內容 

介入服務策略內容 
實施期間 

/節數 結果摘要與成效說明 執行人員 

       

     

     

教育服務介入 

結果說明 

 

 

 

備註：1.依據學生需求提供相關介入服務，含課程與教學、輔導、醫療、專業團隊、家庭支持等介入。 

      2.執行人員依學生需求，含資源班教師、導師及科任教師、輔導人員、家長、其他專業人員等……。 

      3.「結果摘要與成效說明」、「教育服務介入結果說明」請於期末檢討時摘要說明。 

 

 

 

 

 

 



伍、擬定教育服務介入方案參與人員 

特教教師  導    師  

其他普通班教師  家    長  

行政人員  其    他  

期初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記錄:                

會議建議或決議事項： 

 

 

備註：須於新學期期初前邀請相關人員召開會議，運用團隊合作方式訂定與執行。 

 

 

 

陸、教育服務介入後評估建議檢討會議 

特教教師  導    師  

其他普通班教師  家    長  

行政人員  其    他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記錄:                

會議討論或決議事項： 

 

 

備註：須於當學年度研判會議前進行評估，由個管教師進行追蹤輔導及鑑定。 

 

  



（附件 10）一校一份 

臺東縣 113 學年度________國民中/小學申請學障(智障)鑑定學生清冊 
 

承辦人聯絡電話：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學生  年級 提報類組 備    註  

 ○○○ 四 新提報個案  

 ○○○ 五 
疑似生欲確認障礙 

□學障類  □智障類 
 

 ○○○ 七 
重新鑑定個案-更改障別 

□學障類  □智障類 
 

 ○○○ 八 重新鑑定個案-更新效期 

□學障類  □智障類 
 

     

     

承辦人員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臺東縣鑑輔會鑑定安置會議家長參與意願調查表 

貴家長您好： 

    本次心評工作已完成初步研判作業，心評老師們根據孩子在學校中的學習表現、

特質進行相關評量與測驗後，綜合討論出本份鑑定初評建議報告，期望可藉此協助教

師能更了解孩子的學習需求，提供更適切的教育服務。 

  鑑定安置會議召開之目的在於結合家長、特教教師、學校行政、專業團隊及專家

學者的意見，研議最適合孩子身心發展的教育安置，並於會議中討論並決定孩子的身

心障礙身分類別、安置班別及就學輔導方向。 

  本次結果送交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審議後，將作為新學年課程安排之依據，請您

詳閱鑑定輔導建議書，並請參考報告內容之「評估結果」及「安置型態」。如您同意

本次評估及安置建議，請家長收存建議書，本府將依學生需求提供課程與服務；如您

與學校老師洽談後尚有疑義，歡迎您前來鑑定安置會議共同討論。   

若有相關疑問歡迎致電教育處特教資源中心童筠老師(361107#17) 
 

會議時間：○年○月○日(星期○) 下午 14：00 

會議地點：特教資源中心三樓會議室(臺東市四維路二段 23號三樓) 

 

回  函 

學生姓名：            目前就讀學校：                   

□ 同意本次評估及安置結果，無出席意願。 

□ 參加鑑定安置會議 

□ 委託學校教師                代表參加 

家長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回函請學校於    年   月   日前 

傳真至特教資源中心 089-361108 或掃描回傳至(f60131@taitung.gov.tw) 


